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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本部分闡述對消防和救援車輛的管理及維修事宜進行帳目審查的背景。

背景

1.2消防處的主要工作是撲滅火警；在陸地、海上和機場進行救援工作；為

病人和傷者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以及就防火措施向市民提供意見。消防處由

七個總區 (即三個消防行動總區、救護總區、消防安全總區、牌照及審批總區

和總部總區) 組成。

1.3滅火、救援和其他緊急服務由港島消防總區、九龍消防總區和新界消防

總區負責提供。在二零零二年，上述三個消防總區為回應火警召喚和特別服務

召喚 (註1)，曾分別出動41 204次和20 413次。每個消防總區劃分為四至五

個地區，每個地區則設有四至八間消防局。各消防總區管理一支配備了消防和

救援裝備的車隊，以執行職務。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全港各地共有 82 間消防

局 (即 74間陸上消防局、6 間滅火輪消防局／海上救援局和 2 間機場消防

局)。

1.4救護總區負責提供為病人和傷者而設的緊急救護車服務。救護總區管理

一支由救護車、救護電單車及其他支援車輛組成的車隊，以執行職務。在二零

零二年，救護總區奉召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共559 000次，運載了51萬名病

人或傷者前往醫院。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全港各地共有31個救護站。

消防和救援車輛

1.5在二零零三年十月，消防處共有819部消防和救援車輛，詳細資料載

於附錄A。這些車輛的價格各有不同，例如救護電單車價值13萬元，機場消

防車(註 2)則價值900萬元。至於這些車輛的使用期估計為5年至15年不等。

在2002–03年度，購買及更換消防和救援車輛、機器和裝備的開支為1.13億

元。

1.6消防處總部總區轄下的工程及運輸組，負責一切有關消防和救援車輛以

及機器和裝備的設計、發展、購置、檢查、改裝、測試、試用及維修等工作。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工程及運輸組設有三個工程部，用以維修353部消防和救

援車輛 (見附錄A)。

註 1︰特別服務召喚包括各種各樣的事故，如工業意外、氣體洩漏、山泥傾瀉、水浸和房屋

倒塌等。

註 2︰機場消防車配備泡炮，能夠產生四散的泡沫，用以覆蓋事故現場，其有效射程與最長
飛機的長度相若，用於在機場執行滅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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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7救護車和其他支援車輛被列為大型客貨車，如要更換或添置，須經政府

物流服務署批准。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共有 466 部救護車、救護電單車、機

場車輛和其他支援車輛是根據消防處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簽訂的服務水平協

議，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修 (見附錄A)。

帳目審查

1.8審計署最近曾審查消防和救援車輛的管理及維修事宜。審查工作集中於

以下範疇：

(a)由工程及運輸組提供的維修服務 (見第2部分)；

(b)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維修服務 (見第3部分)；

(c)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 (見第4部分)；及

(d)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 (見第5部分)。

1.9審計署進行帳目審查時，曾研究消防處和機電工程署的記錄，並會見兩

個部門的人員。審查後發現，消防和救援車輛的管理及維修工作可予改善。審

計署提出了多項建議，以解決有關問題。

當局的綜合回應

1.10保安局局長大體上同意審計署的意見和建議，並表示歡迎審計署就他的

政策職責範疇內各部門運用資源的情況，進行具建設性的衡工量值式審計工

作，而在進行審計時，更考慮到有關部門的工作性質和特別運作需要。

1.11消防處處長表示，他認為審計署的建議非常合理，而且極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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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由工程及運輸組提供的維修服務

2.1本部分研究工程及運輸組提供的維修服務，並建議採取可提高其成本效

益的措施。

工程及運輸組的職能

2.2工程及運輸組由一名機電工程署借調過來的高級機電工程師掌管，主要

是負責購置及維修消防和救援車輛。該組營辦三個工程部 (即港島工程部、九

龍工程部和新界工程部)。各工程部的工作人員主要為紀律部隊人員，分別被

指派擔任木匠、補鞋工匠、電工、維修技工、補喉工匠、白鐵工匠、髹漆工、

裁縫和焊工等維修職務，詳細資料載於附錄B。這些紀律部隊人員屬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工程及運輸組的編制共有31名文職人員

和139名紀律部隊人員，詳細資料載於附錄C。

審計署的意見

消防處工程部的工作量

2.3儘管工程及運輸組負責維修的消防和救援車輛由1999–2000年度的307

部增至2002–03年度的336部，增幅達9%，但該組的編制和實際員額卻告減

少。在1999–2000至2002–03年度，該組的編制減少了6%，職位由184個減至

173個；實際員額則下降了8%，職員人數由175名減至161名。消防處工程部

負責處理的主要維修工作，包括由工程及運輸組的維修人員回應服務召喚，前

往工程部以外的地方修理車輛，以及在工程部內進行定期預防性維修工作。據

消防處表示，預防性維修屬全面的保養工作，有別於修理特定故障的服務召

喚。在1999–2000至2002–03年度，服務召喚減少了16%，由4 839次減至

4 046次；預防性維修工作則增加21%，由2 067次增至2 493次。因此，在

同期內，工程部進行的維修工作總數減少了5%，由6 906次減至6 539次。

2.4審計署注意到，工程及運輸組的紀律部隊人員無須記錄可用於維修工作

的時間，以及實際用於各維修工作的時間。由於沒有這類時間記錄，所以缺乏

證據證明上述紀律部隊人員在其工作時間內曾從事有效益的工作。審計署認

為，為使人力策劃收到更佳效果，及以便進行工作表現評估，工程及運輸組的

紀律部隊人員須就在工作時間內所完成的工作備存時間記錄。

2.5二零零三年三月，為了令政府可長遠節省開支，當局推出第二輪自願退

休計劃，以提供一個離職機制，讓已確定或預計會過剩的人員可自願離開公務

員隊伍。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是其中一個已確定或預計會有過剩人手的指定

職系，有關人員可自願退休。根據消防處提交予保安局的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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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除維修技工和電工外，所有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的人員均有資格參加

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同時消防處預計，在2004–05年度會有37名過剩的人

員。

2.6消防處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指出，工程及運輸組事實

上並沒有過剩的人手。在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的報表上提及預計 2004–05 年

度有37名過剩的人員，只反映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人員 (維修技工和電工除

外) 所負責的維修工作可以外判。消防處的計劃，是以合約僱員取代已申請參

加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的消防員 (工程部)職系人員。然而，儘管消防處預期

在2004–05年度會有37名人員參加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但實際上並沒有消

防員 (工程部) 職系人員申請參加該計劃。就這方面，審計署注意到，自一九

九六年以來，消防處一直沒有對其工程及運輸組進行編制檢討。審計署認為，

消防處需檢討工程及運輸組的編制，以確保該處內部的車輛維修服務合乎成本

效益。

有關車輛可用率和完成維修工作時間的指標

2.7機電工程署為其負責維修的車輛，定下了總體可用率和完成維修工作時

間的表現指標。機電工程署須使車輛可用率達至92%，而90%的車輛維修工

作可在定下的完工時間內完成。然而，有別於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修的車輛，

消防處只就252部車輛 (包括235部前線消防車輛和17部輕型泵車──見附錄

A) 定下了可用率的指標。根據《消防處政策訓令》，工程及運輸組須使這些

車輛的平均可用率達至90%。至於由工程部負責維修的另外101部車輛，則沒

有定下可用率的指標。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由消防處工程

部負責維修的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平均可用率為91%。然而，工程部在二

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有36%的時間未能使上述 252部車輛達至定下的每月可

用率指標。

2.8消防處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指出，雖然《消防處政策

訓令》只定下 252部車輛的可用率指標，但該處已把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

車輛的總體可用率指標定為 90%。各有關方面 (包括工程部主管和各消防局

的指揮官) 都密切監察車輛的實際可用率，而監察車輛的可用率，也是工程部

管理人員雙月會議的一個常設議程項目。此外，工程及運輸組主管會每兩年檢

討車輛的可用率一次。關於 252部車輛未能達到指標可用率的問題，就審計

署所能確定，並無相關記錄顯示各有關方面曾致力就此作出跟進。審計署認

為，為了更有效率和效益地監察工程部的運作，消防處須在其部門政策訓令

內，就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車輛定下可用率和完成維修工作時間的指標。消

防處並須檢討在監察工程部負責維修的車輛的可用率和完成維修工作時間方

面，管理人員所依循的程序，同時確保有關人員會從速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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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紀律部隊人員擔任維修職務的理由

2.9機電工程署的文職維修人員 消防處用以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的車輛

(例如救護車、救護電單車和其他支援車輛)，大部分是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

修。機電工程署設有七個服務站，為政府部門 (包括消防處) 提供維修服務。

所有服務站的工作人員都是該署的文職維修人員。

2.10消防處的紀律部隊維修人員 有別於機電工程署的服務站，消防處的

工程部自一九四七年以來，一直是由屬於紀律部隊的維修人員擔任有關工作。

除11名督導人員和20名輔助人員外，工程部的工作人員都是紀律部隊人員，

詳細資料載於附錄C。工程及運輸組的主管曾解釋，其工程部維修人員須前

往第三級及以上的火警現場，即場修理前線消防車輛，以確保裝設在車輛上的

消防裝備能持續正常運作。未接受過火場有關程序訓練的文職人員，不符合該

項職務上的要求。因此，該處須僱用曾接受火場程序訓練的紀律部隊人員，擔

任維修職務。由於工程部督導人員無須在火場的前線工作，因而不必是紀律部

隊人員。詳細資料載於附錄D。

2.11消防處所持的理由不適用於所有維修人員 審計署研究過消防處工程

部維修人員的職責表，發現只有維修技工、白鐵工匠和焊工須前往第三級及以

上的火警現場 (見附錄D)；被指派擔任其他維修職務的人員，無須前往任何火

警現場。因此，消防處僱用紀律部隊人員的理由，並不適用於擔任木匠、補鞋

工匠、電工、補喉工匠、髹漆工和裁縫等維修職務的人員。

2.12消防處在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指出，實際上，只有維修技工和電工須前

往第三級及以上的火警現場。因此，消防處僱用紀律部隊人員的理由，並不適

用於維修技工和電工以外的人員。除維修技工和電工外，所有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的人員均有資格參加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消防處會修訂工程部維修人員

的職責表。審計署注意到，僱用紀律部隊人員而非文職人員擔任維修職務(維

修技工和電工職務除外)，額外的每年職工成本為180萬元。審計署認為，除

維修技工和電工外，消防處工程部可按照文職人員的服務條件 (或非公務員

合約條件)，僱用文職維修人員。

認可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維修服務

2.13在四十年代，消防和救援車輛連同安裝在車上的消防裝備，主要是由世

界各地 (如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 的製造商供應。然而，有關製造商並沒

有在本港提供維修服務，原因是他們認為，為消防處購買的少量消防和救援車

輛設立維修中心，不合乎營商原則。消防處為使其消防車輛在運作上維持合理

的可用率，在一九四七年開始營辦首個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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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在二零零三年十月，消防處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消防和救援車輛共有353

部 (見附錄A)，包括235部前線消防車輛、103部特別用途車輛和15部其他支

援車輛。據工程及運輸組主管表示：

(a)消防處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或可使用製造商

認可的本地代理人所提供的車身底盤維修服務；

(b)安裝在車輛上的一些固定和手提消防裝備，亦或可使用認可本地

代理人所提供的維修服務；

(c)然而，若維修服務承辦商並非車輛製造商的認可代理人，要獲取

車身底盤的技術資料等情況，或可能出現問題。這會嚴重影響把

維修工作外判的可行性；及

(d)另一情況是，假如消防處把車身底盤的維修工作外判予有關的認

可本地代理人，則會嚴重違背進行競投的原意，並且增加合約管

理方面的工作量。

2.15消防處在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指出，製造商的本地代理人並非可即時為

該處的消防和救援車輛提供維修服務。消防和救援車輛與一般汽車不同的地

方，是安裝了自動波箱、原裝減速器，以及差速器鎖和動力分導裝置。本地代

理人的維修人員必須先接受特別訓練，然後才可以為消防和救援車輛提供維修

服務。

2.16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維修服務，令消防處可趁此良機檢討現時由內部維修

消防和救援車輛的做法，是否合適和合乎成本效益。外判這些車輛的維修服

務，還可以節省有關保留車輛零件的資本支出，以及消防處貨倉名義上的租金

和其他營運成本。審計署認為，長遠來說，消防處應與本地代理人和製造商磋

商，以探討把其車輛的車身底盤以及固定和手提消防裝備的維修服務外判是否

可行。

審計署的建議

2.17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

(a)備存工程及運輸組紀律部隊人員的維修工作時間記錄(第2.4段)；

(b)待取得紀律部隊人員的維修工作時間記錄時，從速檢討工程及運

輸組的編制，以確保該組的運作合乎成本效益 (第 2.6段)；

(c)就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定下完成維修工作時

間的指標 (第 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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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定立程序，以確保定期檢討由消防處負責維修的車輛 (特別是前線

消防車輛) 的每月可用率 (第 2.8段)；

(e)定立程序，以確保會從速採取跟進行動，解決消防處負責維修的

車輛無法達到指標可用率的問題 (第 2.8段)；

(f)審慎評估僱用文職人員 (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來代替工程部現

有紀律部隊人員 (維修技工和電工除外，因為他們須前往第三級及

以上的火警現場) 是否可行，以及這樣做的成本和效益 (第 2.12

段)；

(g)評估由工程及運輸組提供維修服務的總成本，並計算保留車輛零

件所需的資本支出，以及名義上的貨倉租金和其他營運成本

(第 2.15段)；及

(h)長遠而言，探討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車身底盤以及固定和手提消

防裝備的維修服務外判是否可行 (第 2.15及 2.16段)。

當局的回應

2.18消防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第2.17段所提出的全部建議。他又表示，消

防處：

(a)現正設計工程及運輸組紀律部隊人員的工作時間記錄；

(b)會就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定下完成維修工作的

時間的指標；

(c)會就監察消防和救援車輛的可用率檢討和收緊現行措施，以確保

車輛的可用率，並把有關措施適當地記錄下來，成為書面程序；

及

(d)會考慮在有關的工程部人員離開消防處後，把工作外判，或改為

僱用文職維修人員 (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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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維修服務

3.1本部分研究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維修服務，並提出可以提高這項服務成

本效益的措施。

消防處可自行選擇其他服務機構

3.2機電工程署由一九九六年開始以營運基金的方式運作。截至一九九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政府部門均須使用機電工程署的服務。自這個日期以後，使用

機電工程署服務的部門可以在三年內 (由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逐漸停止使用

該署的服務。根據這項開放市場計劃，由二零零二年八月起，消防處可繼續使

用機電工程署的服務，或選用由其他機構為該處提供機電工程服務。

服務水平協議

3.3在二零零一年十月，消防處並沒有以招標競投方式，選用其他機構的服

務，而是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簽訂兩份服務水平協議，一份是救護車的維修服

務協議，另一份是汽車 (包括救護電單車和其他支援車輛) 的維修服務協議。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機電工程署共為 238 部救護車和 228 部汽車

提供維修服務。根據這兩份服務水平協議，機電工程署由 2001–02 至 2005–06

年度為消防處的指定車輛提供以下維修服務 (註3)：

(a)預防維修服務 根據車輛製造商的服務建議，為車輛進行的所有

例行保養和檢驗服務；

(b)矯正維修服務 因車輛的正常損耗而提供的修理服務；

(c)上門維修服務 由機電工程署派員到機場消防隊和牛頭角救護站

為車輛的輕微機械故障提供的快速修理服務；及

(d)汽車故障拖車服務 包括為故障汽車提供的24小時拖車服務、簽

發每年的車輛適宜在道路上使用證明書、備存維修記錄以及供應

電池和車胎。

3.4除上述的維修服務外，機電工程署亦提供其他額外收費的維修服務 (例

如改裝車輛、修理因使用不當或發生意外而損壞的車輛、為車輛進行內部清

潔，以及接收和運送車輛以便進行維修)。由 2000–01至2002–03年度，向機

電工程署支付的車輛維修服務費用合共 9,320 萬元，詳情見附錄E。根據上

註 3︰在2001–02年度之前，消防處和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在每個財政年度均簽訂一份保養維

修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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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兩份服務水平協議，不論消防處或是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均有權在發現另一方

未有履行協議訂明的任何責任或在發出三個月書面通知後，隨時終止或暫停執

行合約。

表現指標

3.5服務水平協議訂明了維修服務的表現指標。由機電工程署維修站進行的

一般維修工作，救護車和其他車輛預期達到的一般可用率是92%。至於預防

維修服務，機電工程署則須達到90%的車輛在議定時間內完成維修工作的指

標。根據機電工程署提交予消防處關於實際工作表現的季報顯示，在 2000–01

至 2002–03 年度，機電工程署均可成功達到所訂的表現指標。詳情載於表一。

表一

2000–01至 2002–03年度

機電工程署的服務表現

達到表現指標的情況

財政年度 車隊可用率 車隊的維修完工時間

指標 救護車 其他車輛 指標 救護車 其他車輛

2000–01 92% 92% 95% 90% 94% 96%

2001–02 92% 94% 97% 90% 93% 93%

2002–03 92% 94% 97% 90% 96% 96%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

未有檢討機電工程署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

3.6在一九九七年九月，消防處處長告知機電工程署署長，表示該處會研究

以最有效率和效益的方法，為消防和救援車輛提供維修服務。由於救護車、救

護電單車和其他支援車輛是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修，上述研究會包括由機電工

程署提供的維修服務。機電工程署署長在回應時建議，由於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是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新近成立，因此在 1999–2000 年度才進行上述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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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恰當。消防處處長贊同這項建議。然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消防處仍未就機電工程署提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進行任何檢討。

3.7根據《財務通告第6/2001號》所載，在開放市場計劃公布後，管制人

員如信納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完全有能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務，則可

選擇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訂立服務水平協議，而不採用競投方式。鑑於消防處

從未檢討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該處如何可以信納機電工程

署所提供的維修服務是合乎成本效益實在不得而知。

3.8關於未有檢討機電工程署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一事，消防處在二零零四

年二月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在《財務通告第6/2001號》發出前三個月，

消防處已經決定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訂立上述為期五年的服務水平協議。消防

處同意由機電工程署繼續提供維修服務，主要理由是機電工程署大幅降低維修

服務的收費，而且該署所提供的服務高度可靠。基於上述財務通告的規定，消

防處同意有需要檢討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

外判車輛維修服務

3.9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維修服務 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修的消防處車輛，

主要是救護車、救護電單車和其他支援車輛。審計署注意到有關車輛大部分是

由有本地代理人的車輛製造商供應。這些代理人在本港設有工場，為經他們採

購或購自製造商的車輛提供維修服務。在二零零三年十月，由機電工程署負責

維修的466部車輛當中，有448部 (包括 238 部救護車、38部救護電單車和

172 部其他支援車輛) 是由11個有本地代理人的製造商供應，而有關的本地

代理人亦為政府其他部門提供車輛維修服務。

3.10政府其他部門的車輛維修服務合約 自機電工程署維修服務的開放市

場計劃公布後，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二年，有三個政府部門通過競投，把

三份車輛維修服務合約批予私營服務機構。審計署比較過這三份車輛維修服務

合約的標書評審結果。結果顯示，機電工程署的投標價格比中標者高13%至

31%不等。審計署並注意到，在二零零二年之前，上述三個政府部門在進行競

投後，曾把三份車輛維修服務合約批予機電工程署，而當時機電工程署的投標

價格比出價第二低的投標者低 7%至17%。然而，這三份在二零零二年之前

批出的合約完結後，機電工程署未能取得同一車隊的三份新訂車輛維修服務合

約的其中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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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二年批出的三份維修服務合約當中，批出其中

兩份的兩個政府部門曾處理私營服務機構的技術能力問題 (註 4)，目的是確

保低投標價格不會影響服務質素。由於私營服務機構可提供維修服務，同時機

電工程署與私營服務機構的投標價格有差距，審計署認為消防處須通過競投，

批出上述 448部車輛的維修服務合約。至於派駐香港國際機場並由機電工程

署負責維修的18部車輛，由於本地代理人並無提供維修服務，消防處須探

討，可否在該處有可供使用的資源時，由內部提供維修服務。

審計署的建議

3.12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

(a)檢討由機電工程署提供車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 (第 3.8段)；

(b)關於可由本地代理人提供維修服務的 448部救護車和其他支援車

輛，考慮通過由機電工程署和私營服務機構競投，分階段把維修

服務外判，以確保消防處的消防和緊急救護車服務不會因更換車

輛的維修服務機構而受到影響 (第 3.11段)；及

(c)至於派駐香港國際機場而本地代理人並無提供維修服務的18部車

輛，則應研究在消防處有可供使用的資源時，可否由該處工程部

提供維修服務，以及這方案的成本效益 (第 3.11段)。

當局的回應

3.13消防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第3.12段所提出的全部建議。他又表示消防

處會：

(a)考慮通過競投，把維修服務外判。由於涉及的車輛是用於提供緊

急服務，以分階段方式外判上述服務，是恰當的做法；及

(b)研究可否由轄下工程部為機場消防隊的車輛提供維修服務，以及

這方案的成本效益。

3.14機電工程署署長表示：

(a)雖然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服務水平協議，但消防處和機電工程署每

年都會檢討收費計劃，以計及機電工程署推行生產力改善措施的

成果。機電工程署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以來，已不斷改善該署所

註 4︰當局是根據投標者的工場設施和裝備、工場分布位置、是否設有提供24小時維修服

務的工場，以及是否提供車輛交付服務和拖車服務，計算給予投標者的質量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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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維修服務，並通過降低價格，把利益回贈各委託部門 (包括

消防處)，同時一直維持合適或更佳的服務質素。該署在2002–03

年度的維修服務收費，遠低於2001–02年度的收費；

(b)上述448部車輛多數是使用率偏高和24小時運作的特別用途車

輛，需要有精深的維修計劃。消防處救護車上的特別裝備 (例如特

別空調系統、特別充氣懸吊系統和特別自動波箱) 需要作廣泛的維

修。機電工程署比大部分私營服務機構有更完善的裝備，而該署

的人員亦接受過更佳的訓練，可維修有關車輛；及

(c)過去兩年私營服務機構的投標價格極低，是由於經濟環境惡劣所

致，這種情況不大可能會持續下去。



—  13  —

第4部分：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

4.1本部分研究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管理事宜，並提出改善措施。

物料供應及倉庫組的職能

4.2消防處物料供應及倉庫組由一名高級消防區長掌管，負責採購和管理消

防處的物料。除兩個儲存一般／醫療裝備和制服的貨倉外，該組還負責管理三

個儲存了消防處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消防和救援車輛所需零件的貨倉。在二零零

三年八月，這三個貨倉共存放了15 145 項總值4,600萬元的零件，詳細資料

載於表二。在 1998–99 至 2002–03 年度，平均每年購買零件的費用為 1,280 萬

元。

表二

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貨倉 存貨項目數量 存貨項目價值

(百萬元)

港島 7 921 25

九龍 3 519 9

新界 3 705 12

──── ──

總計 15 145 46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裝設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

4.3一九九八年，消防處在港島貨倉裝設了一個名為 “已編配物料分類帳

過帳系統”的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以控制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並

計算有關的帳目。政府物流服務署 (即前政府物料供應處) 也採用這個系統。

一九九九年，消防處在九龍貨倉和新界貨倉也安裝了同一系統。消防處預計，

安裝這個電腦系統，有助準確和適時地提供有關存貨使用情況和存貨數量的資

料，令該處能更有效率及效益地管理零件的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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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組物料供應及倉庫組

4.4一九九九年，政府物流服務署對消防處物料供應及倉庫組進行了一次系

統調查，以期確定物料供應系統可以改善的地方。該調查的結論是，由於人手

不足，物料供應系統在運作上有以下不合規定和不足之處：

(a)沒有定期檢討存貨項目；

(b)部分存貨項目未有妥為儲存；

(c)部分存貨項目未有及時獲得補充；及

(d)某些存貨項目的記錄結餘和實際結餘有差異。

消防處因應政府物流服務署在二零零三年一月提出的建議，改組物料供應及倉

庫組，並開設了一個高級物料供應員的新職位，負責監督三個貨倉。

審計署的意見

缺少共通的存貨資料庫

4.5由於系統上的限制，各貨倉的電腦系統內所儲存的資料未有連結起來，

構成一個共通的存貨資料庫。每個貨倉只管理各自的存貨 (即沒有參考另外兩

個貨倉內同一存貨項目的記錄結餘)。系統上不足之處，限制了消防處在管理

存放在各貨倉內的消防和救援車輛零件存貨的能力。由於欠缺共通的中央存貨

資料庫，貨倉無法有效率和效益地計劃及控制所有存貨項目的數量。

存貨用罄的情況

4.6物料供應及倉庫組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手頭上有足夠零件，以供維修消

防和救援車輛之用。在二零零二年，工程部完成了大約兩萬項維修工作。然

而，審計署研究工程部的維修工作記錄時發現，在二零零二年，由於缺乏零

件，有46項維修工作受到阻延；其中一項工作更受阻213日。以上述46項維

修工作計算，平均每項工作受阻達26日。

4.7補充存量 為免出現存貨用罄的情況，消防處就每個存貨項目定下了

補充存量。補充存量是根據過往三年個別零件的耗用模式計算得出。電腦系統

會就存貨記錄結餘低於補充存量的存貨項目，編製建議訂購報告。審計署分析

存貨記錄結餘時發現，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5 898個總值360萬元

的存貨項目的結餘低於補充存量，詳細資料載於表三。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底，消防處仍未發出補充這些存貨項目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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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記錄結餘低於補充存量的存貨項目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貨倉 存貨項目數量 存貨項目價值

(百萬元)

港島 3 807 1.9

九龍 988 0.8

新界 1 103 0.9

總計 5 898 3.6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4.8消防處在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該電腦系統只用了過往三年耗用零

件的模式來計算補充存量，而零件的使用期一般為三至十年。因此，該處在決

定補充存貨項目時，實際上並非嚴格依循上述建議訂購報告。審計署認為，消

防處如認為電腦系統所建議的補充存量有不足之處，則須設法修改該系統。

4.9最低存貨量 消防處並就每個存貨項目定下最低存貨量，以免出現存

貨用罄的情況。工程人員會考慮車輛製造商的建議，然後決定每個存貨項目的

最低存貨量。當消防處在一九九八和九九年裝設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和及後在

購買新類別的零件時，已把上述最低存貨量輸入電腦。審計署注意到，電腦系

統沒有就存貨記錄結餘在低於最低存貨量的存貨項目編製報告。如表四所顯

示，審計署分析個別存貨項目的存貨記錄結餘時，發現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

十一日：

(a)5 592 個存貨項目 (佔存貨項目總數的 36%) 的存貨記錄結餘少於

最低存貨量；及

(b)上述 5 592 個存貨項目中，1 646 個的存貨記錄結餘少於最低存貨

量已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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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記錄結餘少於最低存貨量的存貨項目分析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存貨項目數量

持續期 港島貨倉 九龍貨倉 新界貨倉 總計

一年或以下 308 198 254 760

一年以上至兩年 1 806 253 91 2 150

兩年以上至三年 172 120 97 389

三年以上至四年 195 94 58 347

四年以上至五年 235 37 28 300

五年以上 898 282 466 1 646

總計 3 614 984 994 5 592

=====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4.10貨倉人員在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他們並非單憑每個存貨項目已定

下的最低存貨量來決定這些項目的存貨最低數量。對於一些項目，他們會根據

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決定須存貨的最低數量。審計署認為，為求有效率和效益

地管理所有零件項目的存貨，消防處須更新最低存貨量。該處在決定最低存貨

量時，須審慎地重新研究是否有需要儲存製造商認可的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的車

輛零件 (見第 2.14段)。

存貨記錄結餘與實際存貨結餘的差異

4.11消防處每年存貨盤點 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管制人員應委

任其部門的職員，負責每年視察和核實其轄下貨倉內儲存的所有存貨項目

(註5)。在2000–01至2002–03年度，消防處每年進行的存貨核實工作報告指

出，存貨記錄結餘與實際存貨結餘並無差異，結果均令人滿意。

註 5︰根據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生效的經修訂《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管制人員

應委任部門的職員，最少每三年一次視察和核實其轄下全部貨倉內存放的所有存貨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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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審計署抽查存貨 審計署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和九月進行的兩次存貨抽

查中，發現存貨記錄結餘與實際存貨結餘有差異。在審計署核實的 418個存

貨項目當中，90 個的結餘出現差異，其中過剩的存貨項目有 43 個，總值4

萬元，而不足的項目則佔 47 個，總值 8 萬元。審計署核實存貨的結果顯示，

存貨並未妥為記錄。

4.13抽查存貨並非在指定相隔期間內進行 《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訂明，

部門物料經理須負責最少每三個月執行一次不定期的存貨及保安措施抽查，除

非得到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的批准，則屬例外。上述抽查結果須記錄在《抽查

記錄冊》內。在2000–01至2002–03年度，消防處的抽查結果據報為令人滿

意，並沒有發現不合規定的情況。然而，審計署注意到，部分抽查相距的時間

較《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明的三個月為長。

4.14沒有妥善備存《借用物品記錄冊》 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如有存貨項目借予部門內的人員，必須記錄在《借用物品記錄冊》內，而這些

存貨亦必須在訂明的借用期內收回。審計署研究消防處貨倉的存貨記錄時，發

現存貨項目的《借用物品記錄冊》並未妥善備存；借予該處人員的存貨項目，

並沒有記錄在《借用物品記錄冊》內。因此，該處無法確保能收回已借出的存

貨項目。未有妥善記錄借予人員的存貨項目，貨倉管理人員便無法準確地記錄

零件存貨的結餘。

閑置存貨

4.15消防處機械督察(策劃及管理)表示，大部分零件的使用期為三至十年。

審計署分析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記錄後，發現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

一日，4 261個總值363萬元的存貨項目儲存在貨倉已超過十年，期間沒有存

貨往來，詳細資料載於表五。上述閑置存貨項目當中，960個總值28萬元的

存貨項目已閑置超過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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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閑置存貨年期分析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港島貨倉 九龍貨倉 新界貨倉 總計

閑置期 存貨 存貨 存貨 存貨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百萬 (百萬 (百萬 (百萬

元) 元) 元) 元)

10年以上至15年 7091.396550.545050.411 869 2.34

15年以上至20年 5370.51920.131890.10818 0.74

20年以上至25年 4360.20580.021200.05614 0.27

25年以上 5870.1456 0.023170.12960 0.28

總計 2 269 2.24 861 0.71 1 131 0.68 4 261 3.63

===== ==== ==== ==== =====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4.16消防處在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在一九九九年二月至七月和二零零

零年六月至二零零二年四月期間，曾先後兩次檢討閑置的存貨項目。上述兩次

檢討未有建議棄置的閑置存貨項目，大部分是鋼鉤環、凸輪軸和推力墊圈等金

屬零件。該處認為這些零件仍然可以使用。最近一次檢討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展

開，目前仍在進行。據消防處表示，部分車輛的使用期可超過15年，而許多

零件通常可供同一牌子中不同型號╱新型號的車輛使用。因此，保留零件的存

貨逾15年的情況，時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4 261個閑置的存貨項目中，

只有237個總值115,240元的項目屬過時物品，不適用於維修消防和救援車

輛，詳細資料載於表六。審計署注意到，如有存貨項目已閑置超過三年，電腦

會每月編製報告。然而，貨倉管理人員並沒有閱讀這些報告。審計署認為，消

防處應密切監察閑置存貨項目的數量，以便有效率和效益地管理零件的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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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被消防處確認為過時和無用的閑置存貨的年期分析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閑置期 存貨項目數量 價值 (元)

10年以上至15年 52 50,227

15年以上至20年 13 15,915

20年以上至25年 60 23,040

25年以上 112 26,058

── ────

總計 237 115,240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監察個別存貨項目的交貨期

4.17使用者可以把每個存貨項目的訂貨日期和交貨日期輸入電腦化存貨控制

系統，以監察個別存貨項目的交貨期。然而，審計署研究在二零零一年九月至

二零零三年八月間的訂購記錄後發現，消防處沒有妥善記錄存貨項目的訂貨日

期和交貨日期，詳細資料載於表七。有關資料現撮錄如下：

(a)港島貨倉 93.5%存貨項目的交貨日期沒有記錄入該系統；

(b)九龍貨倉 92.4%存貨項目的交貨日期較訂貨日期為早；及

(c)新界貨倉 88%存貨項目的交貨日期與訂貨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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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在二零零一年九月至二零零三年八月間的

訂購記錄分析

電腦化系統內記錄 訂購記錄

的交貨日期 港島貨倉 九龍貨倉 新界貨倉 總計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沒有記錄 3 842 93.5%39 2.3% ─ ─ 3 88149.4%

較訂貨日期為早 1814.4%1 561 92.4%24311.8%1 98525.2%

與訂貨日期相同 50 1.2% 87 5.1%1 817 88.0%1 95424.9%

較訂貨日期為遲 36 0.9% 3 0.2% 4 0.2% 43 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4 109 100% 1 690 100% 2 064 100% 7 863 100%

===== ===== ===== ===== =====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4.18審計署認為，要有效率和效益地管理零件的存貨，必須妥善記錄存貨項

目的訂貨日期和交貨日期，以及監察存貨項目的交貨期。

審計署的建議

4.19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

(a)在中央存貨控制系統下發展一個共通的存貨資料庫，以便更有效

率和效益地計劃和控制零件的存貨 (第 4.5段)；

(b)減少儲存製造商認可的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的零件 (第 4.10段)；

(c)定期檢討並修訂補充存量和最低存貨量，以確保最適量地儲存零

件的存貨 (第 4.8及 4.10段)；

(d)公布程序，以確保有關人員會印發並細閱有關補充存量和最低存

貨量的電腦報告，同時貨倉管理人員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第

4.8及 4.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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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調查存貨記錄結餘與實際存貨結餘的差異，並從速糾正存貨記錄

和控制系統中已被確認的缺點或不合規定的情況 (第 4.12段)；

(f)檢討存貨的盤點和借用記錄程序，以確保會按照《物料供應及採

購規例》訂明的時期，進行存貨抽查，並會妥善備存《借用物品

記錄冊》 (第4.13及4.14段)；

(g)公布程序，以確保貨倉管理人員會細閱閑置存貨項目的管理資

料，並會採取跟進行動，以確認和處置無用的存貨項目 (第 4.16

段)；及

(h)向物料供應及倉庫組人員發出指引，以確保有關人員會把每個存

貨項目的訂貨日期和交貨日期妥為記錄入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內

(第 4.18段)。

當局的回應

4.20消防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第4.19段所提出的全部建議。他又表示，消

防處：

(a)正探討以發展一個可供所有儲存零件貨倉使用的共通存貨資料

庫；

(b)正檢討最適度的存貨量，以期減少存貨；

(c)已公布有關檢討並修訂補充存量和最低存貨量的指引，包括以現

有人力資源能進行檢討的頻密程度；

(d)已公布程序，檢討有關補充存量和最低存貨量的電腦報告，並採

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e)已完成有關存貨結餘出現差異的調查工作，並已按照《物料供應

及採購規例》處理出現差異的情況。消防處會採取行動，以改善

並加強存貨記錄及控制系統；

(f)已修訂並公布盤點存貨的程序，以及借用物品的記錄程序；

(g)已公布有關檢討流量偏低╱閑置存貨的程序。如確定存貨過剩，

則會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加以處置；及

(h)已公布指引，以確保每個存貨項目的訂貨日期和交貨日期會妥善

記錄入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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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表示，“已編配物料分類帳過帳系統” 是貨倉管理

人員當時普遍使用的標準電腦系統。該系統沒有把三個貨倉的資料連結起來。

因此，有關方面，已採用一個人手操控的電話通訊系統。她支持加強電腦系統

以提供共通存貨資料庫的建議，以期提高運作的成本效益。然而，實行這項建

議和其他建議，均需要額外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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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

5.1本部分就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研究有關的處理程序，並提

出進一步改善上述處理程序的措施。

在緊急情況出動時免受車速和交通燈號的限制

5.2消防處駕駛員 消防處的駕駛訓練學校負責訓練、測試和發出執照予

消防處的駕駛員。消防處駕駛員為須駕駛消防和救援車輛的消防處人員。與其

他政府司機一樣，獲准駕駛消防和救援車輛的消防處駕駛員須遵守政府物流服

務署發出的《駕駛政府車輛常規》。

5.3消防和救援車輛的車速限制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374章) 和《消

防處常務訓令》，當消防處的駕駛員應緊急召喚出動時，是無須依法遵守交通

燈號和交通標誌，以及任何道路上的車速限制。然而，依照法律，駕駛員仍須

就不小心駕駛負責。應緊急召喚而出動的駕駛員其後如在任何法律訴訟中被控

不小心駕駛的罪名，也不會免受檢控。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駕駛員獲豁免

遵守交通規例，不會影響對人身傷亡或財物損毀的民事索償。

5.4救護車的車速限制 《消防處常務訓令》規定，載有病人的救護車，車

速不得超出任何道路的法定車速限制。然而，在下列情況下，這類車輛將免受

車速方面的限制：

(a)醫生認為必須極度緊急處理病人的情況；

(b)救護車主管認為病人的情況正迅速惡化；或

(c)在醫院內由醫療人員施行急救，始能應付病人最迫切的需要 (例如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大量出血、急性中毒或燒傷的範圍極廣)。

與其他消防和救援車輛一樣，救護車免受車速方面的限制是不可作為不小心駕

駛的辯解。

交通意外調查程序

5.5根據《消防處常務訓令》就調查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訂定行

政程序 (見附錄F)，如發生任何交通意外，必須在意外發生後的72小時內向

消防處處長報告。工程及運輸組主管會向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所屬分

區的分區指揮官提供意見，以決定應否成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調查有關的

交通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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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成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目的，是查明意外成因、確定意外是否因消

防處駕駛員疏忽所致，以及確定誰人須為部門車輛的損毀負上責任 (如有的

話)。調查工作完成後，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會建議應否向有關的駕駛員徵收

補償罰款，或對其採取紀律處分。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連同有關的建

議，會提交消防處處長審批。

5.7如認為無須由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分區指揮官會按照該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調查有關的交通意外。分區指揮官完成調查工作後，會把《車

輛意外報告》，連同他的建議，提交消防處處長審批。

補償罰款和紀律處分

5.8根據《消防處常務訓令》，如人員導致任何部門車輛或財物損毀，消防

處可以向有關人員徵收補償罰款，款額上限為該名人員一個月的薪金。除補償

罰款外，如有違反命令或訓令的情況而性質有別於任何交通違例事項，則不論

有關人員曾否或會否在法庭上被檢控，消防處均可對他採取紀律處分。根據

《消防條例》(第95章) 和《消防處常務訓令》，對違紀行為 (註6) 的懲罰，可

以採取罰款、降級、延期增薪、譴責或擔任額外職務的形式施行；罰款上限為

有關人員一個月的薪金。

交通意外造成的傷亡和損毀

5.9交通意外會對消防處人員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傷亡。為此，消防處一

直致力促進駕駛安全，以及減低消防和救援車輛涉及交通意外的比率。此外，

消防處需要繳付修理損毀的消防和救援車輛的費用，以及補償牽涉入交通意外

的其他各方所蒙受的損失。二零零零至零二年，在 709宗涉及消防和救援車

輛的交通意外中，共有134人傷亡，詳細資料載於表八。損毀的消防和救援車

輛的修理費用總額為680萬元，而支付予其他各方的補償金總額則為60萬

元。

註 6︰《消防條例》附表1訂明各項違紀行為(例如明知而作出有關職務的虛假聲明，或未有

執行任何合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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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發生的交通意外的分析

損毀消防和

支付予其他 救援車輛的

年份 意外數目 傷亡數字 各方的補償金 修理費用

(註 1) (註 2)

(元) (元)

2000 229 41 210,5801,731,455

2001 246 55 358,5173,050,605

2002 234 38 32,050 2,040,340

總計 709 134 601,147 6,822,400

====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註1：這些個案並無現存的死傷者人數分項數字。

註2：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33宗有關其他各方索償的個案仍在處理階段。

5.10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九部在交通意外中損毀的消防和救援車輛，須

要在使用期尚未屆滿前報廢。更換這九部車輛的總額估計為 1,498 萬元，有

關資料載於表九。在這九部報廢的車輛當中，有四部估計更換費用為 178萬

元的車輛在發生交通意外時，有關的消防處駕駛員並非應緊急召喚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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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

因在交通意外中損毀而報廢的消防和救援車輛

估計更換車輛的費用

(百萬元)

應緊急召喚出動

油壓升降台 4.00

潛水裝備供應車 2.20

旋轉台鋼梯車 5.50

救護車 0.75

救護車 0.75

小計 13.20

並非應緊急召喚出動

多種用途客貨車 0.14

多種用途客貨車 0.14

救護車 0.75

救護車 0.75

小計 1.78

— — —

總計 14.98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

缺乏足夠的技術證據以支持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結論

5.11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有關方面曾成立六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以

調查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六宗交通意外。審計署研究這六宗交通意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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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現有一部估計更換費用為 550萬元的旋轉台鋼梯車，因二零零一年發

生的一宗交通意外而報廢。負責調查這宗意外的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認為，有

關的消防處駕駛員應就該旋轉台鋼梯車的損毀負責，因為他沒有開動減速器

(註7)，也沒有在駕駛期間經常從速度計查看車速。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認為

有關的駕駛員犯錯，因而建議向他徵收補償罰款。然而，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

的結論是不應對有關駕駛員採取紀律處分，原因是缺乏政府化驗所的法證報

告，以及能證明該駕駛員曾超速駕駛的實質證據。審計署認為，有關方面應該

就交通意外的技術事宜徵詢專家意見。此舉可令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在作出

結論前考慮專家的證據和意見。

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獨立地位

5.12根據《消防處常務訓令》，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應由四名委員組成；兩

名委員由涉及有關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所屬分區的分區指揮官選定，另外

兩名委員則分別為消防處總部總區的駕駛教官和工程部主任。審計署注意到，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為調查交通意外而成立的全數六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當中，每個委員會的兩名委員 (除駕駛教官和工程部主任外) 都是選自涉及

交通意外的駕駛員所屬分區，甚至是所屬消防局的高級人員。為加強交通意外

調查委員會的獨立性，審計署認為，除駕駛教官和工程部主任外，交通意外調

查委員會另外兩名委員應選自消防處其他分區的高級人員，而非來自涉及交通

意外的駕駛員所屬分區。

向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

5.13駕駛員的過失責任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消防處曾向涉及交通意

外的277名消防處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有關資料載於表十。然而，在

這277名駕駛員當中，只有54名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餘下223名駕駛員

則被列為並無過失責任。審計署又注意到，有六名消防處駕駛員被列為有過失

責任，但該處並沒有向他們徵收補償罰款，有關資料載於表十。在這六名駕駛

員當中，有三名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而另外三名則沒有遭香港警務處

檢控。審計署研究這些交通意外的消防處內部調查結果後，發現沒有向這六名

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的主要原因，是各人分別隸屬的分區指揮官認為他們沒有

犯錯。然而，這六名駕駛員均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

註 7︰減速器是用來控制車速而無須使用機輪制動裝置的制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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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

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資料分析

被列為有過失責 受紀律處分

個案數目 任的駕駛員人數 的駕駛員人數

消防處向其徵收補償罰款

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 134 35 1

沒有考慮檢控 143 19 2

小計 277 54 3

並無徵收補償罰款

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 12 3 1

在法院獲當庭釋放 5 - -

沒有考慮檢控 415 3 -

小計 432 6 1

總計 709 60 4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5.14關於決定向消防處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所用的準則方面，消防處回應審

計署的詢問時解釋，縱使駕駛員的過失非常輕微，該駕駛員仍應分擔部分過

失。經考慮其他因素後 (例如損毀非常輕微；有關車輛已到期由物料調查委員

會棄置，因而不涉及修理費用；駕駛屬額外職務，而駕駛員已被法庭罰款)，

消防處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向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會打擊士氣，而且相對於罰

款款額，所招致的行政費用亦太高。因此，消防處沒有向上述六名駕駛員徵收

補償罰款。

5.15根據《消防處常務訓令》，過失的輕重是決定徵收補償罰款的最主要因

素。因此，未有向已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的消防處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看

似與《消防處常務訓令》不一致。此外，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如被列為須負

上過失責任，則會記錄在該駕駛員的意外記錄內，用以評估該駕駛員日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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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執行駕駛職務。因此，不恰當的過失分類，會妨礙消防處評估駕駛員是否

適合執行駕駛職務。

5.16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的駕駛員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432 名

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並沒有遭消防處徵收補償罰款，有關資料載於第

5.13 段的表十。這 432 名駕駛員當中，有 12 名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

根據消防處的《車輛意外報告》，沒有向這12名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的主要

原因，是車輛損毀輕微。除了被評估為無需額外支付修理費用的六宗個案之

外，其餘六部損毀車輛每部的修理費用由447元至9,138元不等。然而，審計

署注意到有一名駕駛員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原因是他在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駕駛一部油壓升降台時，撞到一部計程車。雖然該部損毀車輛的修理費

用僅為937元(即介乎447元與9,138元之間)，但消防處仍向有關的駕駛員徵收

補償罰款。

5.17審計署認為，如有關的消防處駕駛員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則很

可能有證據證明他須就交通意外負責。因此，為確保徵收補償罰款的做法一

致，審計署認為，對於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導致政府車輛損毀，以及

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的駕駛員，消防處應向其徵收補償罰款。這樣做亦可阻

嚇不小心駕駛的行為。

5.18關於決定駕駛員的過失責任以及向其徵收補償罰款所用的準則方面，消

防處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回應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第 5.16 段所述做法不一致

的問題，是由於誤解過失的分類所致。消防處在接獲政府物流服務署的意見

後，已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起，把須繳交補償罰款的駕駛員亦列為須負上過失

責任。一般而言，消防處會向犯錯的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除非存在環境情況

欠佳 (例如天氣惡劣和能見度低) 和緊急情況 (例如應緊急召喚出動) 等其他可

從輕處分的因素，則屬例外。消防處決定應否向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徵收補

償罰款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車輛的損毀程度，以及該駕駛員犯錯和須負

責任的程度等。審計署認為，消防處須就決定駕駛員的過失責任和向其徵收補

償罰款的問題，發出清晰的指引，以確保向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的做法貫徹一

致。

需要向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提供矯正駕駛訓練和複修駕駛訓練

5.19矯正駕駛訓練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89 名消防處駕駛員曾涉及超

過1宗交通意外，有關資料載於表十一。有13名駕駛員曾涉及3宗或以上的

交通意外；其中1名駕駛員則連續三年內共涉及 5 宗交通意外。審計署在研

究這89宗交通意外個案的檔案後，發現其中18名駕駛員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

任。然而，只有1名駕駛員須接受矯正駕駛訓練，並被消防處列為不適合執行

駕駛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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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

屢次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資料分析

涉及的交通意外宗數 駕駛員人數

5 1

4 2
89

3 10

2 76

1 514

總計 603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5.20比較之下，審計署發現根據香港警務處的《程序手冊》，如初步調查顯

示駕駛員可能犯錯，該駕駛員則須接受矯正駕駛訓練；警務處並會評估該駕駛

員是否適合執行駕駛職務。為促進駕駛安全，審計署認為，消防處應多些向涉

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提供矯正駕駛訓練，以改善他們的駕駛技術和駕駛態度。

如駕駛員仍然屢次涉及交通意外，而調查顯示該駕駛員犯錯，消防處則應考慮

暫停派遣他執行駕駛職務。

5.21重新甄審測試 目前，香港警務處規定該處所有駕駛員每五年須通過

一次重新甄審測試。未能通過上述測試的警務處駕駛員，須再接受駕駛技術訓

練和測試，直至達到規定的駕駛水平為止。審計署認為，消防處應考慮採取相

若措施，規定該處的駕駛員須通過重新甄審測試，以保持其駕駛的水平。

檢討涉及交通意外的管理資料

5.22消防處總務組備存一個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資料庫。然而，

該資料庫保存的交通意外數據並不足以提供有用的管理資料。該組並沒有定期

製備部門因車輛損毀而招致的修理費用總額，或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

外的傷亡人數等資料，供消防處的管理人員審閱。由於缺乏這類管理資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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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處的管理人員難以監察發生交通意外的比率、交通意外所造成的傷亡和損

毀，亦無法確保能對該處的駕駛員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審計署的建議

5.23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

(a)向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發出指引，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應邀請專家

就技術事宜作證和提供意見，以協助調查交通意外 (第5.11段)；

(b)除兩名指定委員 (一名駕駛教官和一名工程部主任) 外，從消防處

其他分區 (即並非從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所屬分區) 的高

級人員中選出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委員，以加強該委員會的獨

立性 (第 5.12段)；

(c)發出清晰的指引，以決定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的過失責

任，以及是否向其徵收補償罰款 (第 5.17及 5.18段)；

(d)規定須就交通意外負責的消防處駕駛員接受矯正駕駛訓練，以改

善他們的駕駛技術 (第 5.20段)；

(e)暫停派遣屢次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執行駕駛職務 (第5.20

段)；

(f)規定所有消防處駕駛員每五年須通過一次重新甄審測試，以保持

他們的駕駛水平 (第 5.21段)；及

(g)定立程序，向消防處管理人員提供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

外的適用管理資料 (例如修理費用和傷亡人數) (第 5.22段)。

當局的回應

5.24消防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第5.23段所提出的全部建議。他又表示，消

防處會：

(a)在《消防處常務訓令》中訂立條文，訂明在何種情況下應邀請專

家就技術事宜作證和提供意見，以協助調查交通意外；

(b)在《消防處常務訓令》中訂立條文，訂明只可以從涉及交通意外

的駕駛員所屬分區以外的其他分區，選出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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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

(c)在《消防處常務訓令》中訂立條文，用以決定涉及交通意外的駕

駛員是否須負上過失責任，以及是否向其徵收補償罰款；

(d)擬訂程序，規定涉及交通意外並證實犯錯的駕駛員須接受矯正駕

駛訓練；及

(e)訂立準則，以便暫停派遣屢次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執行駕駛職

務，並在《消防處常務訓令》中訂立相應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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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1.5至1.7段、

第2.7及2.14段)

消防處的消防和救援車輛

(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由機電工程署 由消防處

車輛類別 負責維修 負責維修 總計

(a) (b) (c) = (a) + (b)

(數目) (數目) (數目)

前線消防車輛 (註1) ─ 235 235

救護車 (註2) 276 7(註5) 283

特別用途車輛︰

喉車 ─ 11

輕型泵車 ─ 17

照明燈車 ─ 7

後備重型泵車 ─ 9

其他 ─ 59

103 103

機場車輛 (註3) 24 ─ 24

其他支援車輛 (註4) 166 8 174

總計 466 353 819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註1：這個類別主要包括油壓升降台、細搶救車、泵車和旋轉台鋼梯車。這類車輛是回應火

警召喚時派出的首批消防車輛。

註2：這個類別主要包括救護車和救護電單車。

註3：這個類別主要包括機場消防車、喉╱泡車和快速截擊車。

註4：這個類別主要包括一般用途貨車、房車和貨車。

註5：這些車輛包括三部流動傷者治療車和四部鄉村救護車。前者在發生重大傷亡事件時，

會用作傷者臨時治療中心；後者則調派到受地形所限，無法使用標準救護車的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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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閱第2.2�段)

工程及運輸組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的主要職責

消防員 (工程部) 職系 主要職責

木匠 製造及修理消防裝備上的木製設備和固定裝置。

補鞋工匠 檢查及修補鞋子和其他相關物品。

電工 保養、修理及檢修車輛的電力、照明、空調系統；消

防裝備的電子和控制系統；發電機和轉換器；由城市

電力供應系統發動的裝備和工具。

維修技工 保養、修理及檢修消防裝備，並擔任維修技工當值小

組的成員，在事故現場負責支援工作。

補喉工匠 捆紮新消防喉，並修理和改裝消防喉。

白鐵工匠 保養、修理及檢修消防車輛的車身、車架和車身底

盤。

髹漆工 髹漆消防裝備、配件和各類設備。

裁縫 製造和修理綑邊、座位軟座、帆布罩和帆布袋。

焊工 保養、焊接修理及檢修消防車輛的車身、車架和車身

底盤。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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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2.2及2.10段)

工程及運輸組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的編制

文職人員 數目

督導人員

高級機電工程師 1

機電工程師 1

總技術主任 1

高級機械督察 3

機械督察 5

輔助人員

技工學徒和工人 20

小計 31

紀律部隊人員

助理消防區長 (註1) 1

高級消防隊長 (註2) 1

木匠 7

補鞋工匠 1

電工 14

維修技工 86

補喉工匠 3

白鐵工匠 11

髹漆工 9

裁縫 3

焊工 3

小計 139

— —

總計 170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註1︰助理消防區長主要負責全面管理分區轄下的紀律部隊人員，以及管理消防

和救援車輛。

註2︰高級消防隊長主要負責協助助理消防區長管理消防和救援車輛，以確保車

隊定期獲得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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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前往第三級及以上火警現場的工程及運輸組人員

是否須前往火警現場

是 否

文職人員

督導人員(註) 4

紀律部隊人員

助理消防區長 4

高級消防隊長 4

木匠 4

補鞋工匠 4

電工 4

維修技工 4

補喉工匠 4

白鐵工匠 4

髹漆工 4

裁縫 4

焊工 4

輔助人員 4

(包括技工學徒和工人)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註︰督導人員須前往第三級或以上的火警現場，但無須在火場的前線工作。

附錄D

(參閱第2.10及2.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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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電工程署提供車輛維修服務的費用

(2000–01至 2002–03年度)

救護車 救護車以外的車輛

財政年度 維修服務 其他服務 維修服務 其他服務 總計

(註) (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2000–01 20.4 1.3 7.2 6.1 35.0

2001–02 19.9 1.8 7.4 3.4 32.5

2002–03 16.6 1.2 6.8 1.1 25.7

56.9 4.3 21.4 10.6 93.2

==== ==== ==== ==== ====

資料來源︰消防處的記錄

註︰ 其他服務包括修理在交通意外中損毀的車輛，以及更換所有玻璃物品。這類服務是

應消防處的要求而提供，須額外收取費用。在2000–01和2001–02年度，就其他
服務支付的款項數額龐大，主要是由於修理在交通意外中損 的車輛所需的費用有所

增加。

附錄E

(參閱第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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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交通意外的調查工作的行政程序

附錄 F

(參閱第5.5段)

資料來源︰《消防處常務訓令》

交通意外

t

負責人員向消防處總部

報告交通意外的詳情

t

高級機電工程師就應否成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以調查意外事件，向分區指揮官提供意見

t

t

t

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確定意外的成

因，並就應採取的行動 (包括徵收補

償罰款和採取紀律處分) 提供意見

t

分區指揮官根據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的調查結果，向消防處總部提交

報告，並建議應採取的行動

分區指揮官 (按照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 調查交通意外，並建

議應採取的行動

t

由消防處處長審批

是否成立

交通意外調查

委員會？

是 否




